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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广东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25-023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兰州新区

100MW

集中式光伏发

电项目并网发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5年4月17日，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全资子公司广

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水电二局” ）的报告，广东水电二局下属全资孙公司兰

州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兰州新区100MW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

该项目的并网发电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已投产发电的

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4430.68MW， 其中水力发电380.5MW， 风力发电800.36MW， 光伏发电

3149.82MW，独立储能100MW。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138

证券简称：中青旅 编号：临

2025-012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离任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分管财务工作）兼董事会秘书范思远先生递交的辞职

报告。因工作调动，范思远先生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分管财务工作）、董事会秘书及在下

属子公司的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范思远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董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范思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

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指定人员代行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职责。 在公司董事会指定人员前，由

公司董事长倪阳平先生代行相关职责。

范思远先生在公司担任副总裁（分管财务工作）兼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范

思远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596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0

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42号），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203,850,509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8.83元，共计募集资金1,799,999,994.47元，扣除

承销和保荐费用16,037,735.81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783,962,258.66元，已于2023年11月30日汇入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股权登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

新增外部费用2,173,443.88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781,788,814.7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654

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并确保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亿

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

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2024

年10月15日，公司、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化合成”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

德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6日、2024年10月17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9日， 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

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公司、开化合成与保荐机构以及开户银行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4月1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募资资金专户开立及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万

元）

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

公司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建德支行

584763074100028 20,00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中甲方一为公司，甲方二为开化合成，甲方一和甲方二合称为

甲方，乙方为开户银行，丙方为中信证券，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户为3个月定期账户。 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搬迁入园提升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

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

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 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

金管理。

甲方及乙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

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10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

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唐青、俞瑶蓉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上述两位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

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原件和单位介绍信原件（留存复印件）。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7.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3个工作日内及时以

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7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若乙方未及时按约定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或专户依法

销户（以孰早为准）后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3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伟明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7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7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7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7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1日，公司总股本为937,089,814股，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916,227,855股（已剔除回购账户中公司股份数20,861,959股）。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55名，代表股份523,872,

7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1771％。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498,662,01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25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代表股份25,210,6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16％。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3人， 代表股份25,220,7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27％。

5.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

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9,2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9％；反对370,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弃权23,2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4,82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400％；反对370,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78％；弃权

23,24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1％。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2.01发行股

票的种类和面值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8,1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7％；反对366,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弃权28,3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6,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356％；反对366,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0％；弃权

2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4％。

2.02发行方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9,2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9％；反对365,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27,8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7,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399％；反对365,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96％；弃权

27,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5％。

2.03发行规模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8,6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8％；反对366,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弃权27,8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6,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376％；反对366,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0％；弃权

27,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5％。

2.04发行对象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80,1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1％；反对364,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弃权27,8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8,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434％；反对364,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61％；弃权

27,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5％。

2.05定价方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9,2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9％；反对366,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弃权27,3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7,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399％；反对366,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16％；弃权

27,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5％。

2.06发行及上市时间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9,7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0％；反对367,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弃权25,8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7,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419％；反对367,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55％；弃权

25,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5％。

2.07发售原则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9,7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0％；反对365,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27,3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4,827,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419％；反对365,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96％；弃权

27,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7,6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6％；反对369,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弃权25,0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5,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337％；反对369,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70％；弃权

25,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3％。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5,6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369,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弃权27,4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3,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258％；反对369,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4％；弃权

27,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8％。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

项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6,1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3％；反对369,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弃权27,4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4,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275％；反对369,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7％；弃权

27,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8％。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51,8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7％；反对365,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5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799,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313％；反对365,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78％；弃权

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8％。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6,7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4％；反对36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30,3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4,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299％；反对36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98％；弃权

30,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3％。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80,7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2％；反对361,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弃权30,4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8,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457％；反对361,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弃权

30,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9.逐项审议《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

（草案）的议案》

9.01《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15,628,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63％；反对6,186,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9％；弃权2,058,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9％。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6,976,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3112％；反对6,186,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87％；弃

权2,058,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1602％。

9.02�《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605,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0％；反对23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弃权30,4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953,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398％；反对23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4％；弃权

30,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8％。

9.03�《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596,8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3％；反对23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弃权38,9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944,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061％；反对23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4％；弃权

38,9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3,476,4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4％；反对36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弃权2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824,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288％；反对36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3％；弃权

2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8％。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2,232,4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69％；反对1,593,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1％；弃权47,0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3,580,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4964％；反对1,593,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70％；弃权

47,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65％。

12.审议通过《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522,523,7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5％；反对617,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9％；弃权731,53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6％。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3,87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6515％；反对617,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80％；弃权

731,5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00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25-029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及上网电价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截至2025年3月31日，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

“本集团”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合并口径计算的2025年第一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513.84亿千

瓦时，较上年同期下降约8.51%；完成上网电量480.15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下降约8.50%。 2025年第一

季度发电量及上网电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所在区域电量供需宽松，新能源装机容量持续增

加，煤电机组利用小时数下降，特别是山东区域受外电入鲁及新增装机挤占存量机组发电空间。2025年

第一季度，本集团的平均上网电价约为人民币505.71元/兆瓦时，较上年同期下降约0.71%。

附表：目前本集团在运主要发电机组2025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情况。

类型 发电厂/公司名称

2025年1-3月

发电量

（亿千瓦时）

2025年1-3月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邹县发电厂 17.03 15.52

十里泉发电厂 17.30 16.08

莱城发电厂 8.67 7.92

奉节发电厂 15.85 14.96

华电邹县发电有限公司 19.61 18.12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 29.76 28.14

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 18.50 17.54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13.00 11.62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10.67 9.56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 10.43 9.48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9.29 8.26

华电龙口发电有限公司 11.16 10.15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6.75 43.20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8.63 8.03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 7.37 6.71

华电渠东发电有限公司 7.94 7.1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朔州热电分公司 7.65 7.00

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限公司 13.27 12.64

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 27.48 26.18

安徽华电六安电厂有限公司 16.20 15.46

煤电

河北华电石家庄裕华热电有限公司 6.78 5.94

河北华电石家庄鹿华热电有限公司 9.04 7.78

广东华电坪石发电有限公司 4.75 4.43

广东华电韶关热电有限公司 4.39 4.15

汕头华电发电有限公司 8.42 7.99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 64.52 60.69

湖南华电长沙发电有限公司 11.91 11.21

湖南华电常德发电有限公司 10.71 10.17

煤电

湖南华电平江发电有限公司 15.35 14.6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区分公司 3.30 2.65

气电

广东华电深圳能源有限公司 3.69 3.61

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10.07 9.80

杭州华电下沙热电有限公司 0.75 0.72

杭州华电江东热电有限公司 4.72 4.61

华电浙江龙游热电有限公司 1.59 1.56

河北华电石家庄热电有限公司 6.85 6.67

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 0.0015 0.0012

华电佛山能源有限公司 2.09 2.03

天津华电福源热电有限公司 2.96 2.88

天津华电南疆热电有限公司 6.44 6.29

广东华电清远能源有限公司 7.97 7.82

华电济南章丘热电有限公司 0.00 0.00

水电

四川华电泸定水电有限公司 3.95 3.92

四川华电杂谷脑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28 3.24

四川华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3.28 3.23

河北华电混合蓄能水电有限公司 0.45 0.44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

2025-057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布谷尼锂矿项目采矿权转移完

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1月，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Kodal� Mining� UK（以

下简称“KMUK” ）及其全资子公司Future� Minerals� Sarl（以下简称“FM” ）、Le� Mines� de�

Lithium� de� Bougouni� SA� (以下简称“LMLB” ）与马里政府就Bougouni锂矿（以下称为“布

谷尼锂矿” ）统一纳入马里新《矿业法》管理所涉及的项目采矿权转移、政府入股等事宜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详见公司披露的2024-116号公告）。

近日，布谷尼锂矿采矿权转移事项已获得马里相关政府部门审批，证书已登记至LMLB名下，

初始有效期为10年（即2025年-2034年），采矿权证到期后可依法延续。

后续公司将持续推进政府入股LMLB及项目投产等工作安排。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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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许鸿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许鸿先生简历

许鸿先生，1972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1993年8月参加工作，

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工会办公室副主任，广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工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工会办公室主

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工会办公室主任。

证券代码：

600871

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公告编号：

2025-015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

202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股东年会”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A股类

别股东会” ）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H股类别股东会” ，与股东年会、A股类别股

东会合称为“股东会” ）。

(二)股东会召集人：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

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6日9点 00分

A股类别股东会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6日 10点00分

H股类别股东会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6日 10点15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北京昆泰嘉华酒店三层7号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6日

至2025年6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3

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

告

√ √

4 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

5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 √

6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

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最高限额的议案

√ √

7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

8

审议及批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 √

9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

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 √

10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的议案

√ √

（二）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1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

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

（三）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H股股东

1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

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

特别提示：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本公司对本次股东会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提醒A股股东

注意：所有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对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回

购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的投票意见， 将视同其对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作出相同的

投票意见。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1、2、3、7项议案的有关内容已于2025年3月1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第4、5、6、8、9、10项议案的有关内容已于2025年3月19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关于2024年度A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及《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

2、特别决议议案：股东年会议案8、9、10及A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对应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股东年会议案4、5、6、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会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71 石化油服 2025/5/2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 如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为法人，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

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议的决议的复印件方可出席现场会议。

（二）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应当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或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回执送达

公司 （地址为： 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728， 或传真号码：

010-59965997）。 如未能签署及寄回回执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股东会。

（三）股东可以亲自或通过邮寄或传真将上述回执送达公司。

六、其他事项

（一）预期股东会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与会股东往返及食宿费自理。

（二）公司A股股份登记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188号。

（三）本公司办公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号。

邮编：100728

联系电话：86-10-59965998

传真号码：86-10-59965997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附件1：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回执

附件2：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3：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1：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回执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回执

致：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

本 人 / 我 们 附 注 一 ＿＿＿＿＿＿＿＿＿＿＿＿＿＿＿＿＿＿ 地 址 为

＿＿＿＿＿＿＿＿＿＿＿＿＿＿＿＿＿＿＿＿＿＿为贵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之A股附注

二＿＿＿股（股东账号）之注册持有人，兹通告贵公司，本人/我们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贵公司于

2025年6月6日（星期五） 在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北京昆泰嘉华酒店三层7号会议室举行之

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签署＿＿＿＿＿＿＿

日期：2025年月日

附注：

一、请用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如未有填上书面，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本公司中

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有关。

三、请将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5年5月16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本公司办公地址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号。此回执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传

真号码为86-10-59965997，邮政编码为100728。H股股东有关文件的送达请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

会通知。

附件2：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附注3：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附注3：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1 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及批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4 审议及批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

日常关联交易最高限额的议案

7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8 审议及批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

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10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附注2： 受托人签名附注4：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2：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4：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注：

1、如欲对第1项议案至第10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号；如欲对第1

项议案至第10项议案投反对票，则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

无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本

公司在计算该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2、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

人姓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3、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东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4、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5、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委托书须

加盖法人印章。 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日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于股东会现

场会议指定召开时间24小时前送达公司， 本公司办公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9

号。 此授权委托书可亲自交回本公司， 亦可以邮递、 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 。 传真号码为

86-10-59965997，邮政编码为100728。 H股股东有关文件的送达请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会通知。

附件3：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附注3：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附注3：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附注1 反对附注1

1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

外资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附注2： 受托人签名附注4：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2：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4：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注：

1、如欲对该议案投赞成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如欲对该议案投反对票，则请

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

票或放弃投票。 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本公司在计算该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

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2、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

人姓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3、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东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4、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5、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委托书

须加盖法人印章。 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日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于股东

会现场会议指定召开时间24小时前送达公司， 本公司办公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吉

市口路9号。 此授权委托书可亲自交回本公司， 亦可以邮递、 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 传真号码为

86-10-59965997，邮政编码为100728。 H股股东有关文件的送达请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

通知。

证券代码：

600283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25-016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17日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 现就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进行公告补充：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5,811,281 人民币普通股 165,811,281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141,461 人民币普通股 96,141,461

钱江硅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1,821,765 人民币普通股 31,821,765

浙江省水电实业有限公司 22,507,862 人民币普通股 22,507,862

封明 9,354,760 人民币普通股 9,354,760

杜德全 5,446,784 人民币普通股 5,446,784

杜道广 2,298,380 人民币普通股 2,298,380

高建勇 2,183,627 人民币普通股 2,183,627

叶德资 2,056,379 人民币普通股 2,056,379

曾艺 1,630,059 人民币普通股 1,630,059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18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千

金药业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药业” ）于近日收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发来的《关于更换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

收购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 国泰海通作为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千金药业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的财务顾问，原财务顾

问主办人林增进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已提出了辞职申请， 无法继续作为财务顾问主办人履行

相应职责。

国泰海通现已委派王子阳先生接替相关工作，继续履行财务顾问职责。 本次变更后，本项目的

财务顾问主办人为王子阳、宋凯，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8日


